
附件4

     0.23870        1,068.34500  1,747,548.85700       502.51320

一、公司直销      0.00320           27.10580     59,931.75000        70.20060

二、保险专业代理      0.04290          371.06380    821,292.96200       219.80790

三、保险经纪 0.07120     246.62570         383,239.58100         117.44410

四、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-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

五、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0.01410     88.12360          59,389.56000            0.30030

六、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0.00060     3.54960           9,932.00000             0.08660

七、其他渠道 0.10670     331.87650         413,763.00400          94.67370

备注：

-        -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           

4.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。

5.本表自2024年起每年披露，首次披露时间为2024年4月30日前。

销售渠道

保单件数
（万件）

原保险保费收入
（万元）

期末有效保险金额
（万元）

赔款支出
（万元）

项目

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

合计

1.本表按年度统计，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。团体意外险是指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，由保
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意外险。

2.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。统计保单件数时，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。
3.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，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。


